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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债权方式、委托信托公司等专业机构投资基础设施 王

春霞 保险资金的多元化投资走得越来越坚决。近期，保监会

向部分保险公司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下发《保险资金间接投

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指引（试行）》（下称《指引

》），以推动和规范保险资金在基础设施领域内的债权投资

。 去年，保监会资金运用部正式公布《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为保险公司

进行基建投资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并规定“投资计划可

以采取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不过，相关投资细则一直没有出台。 《第一财经日报》

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自《办法》颁布开始，监管部门分别对

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制定细则，一边试点一边制定。《指引

》是对债权投资的一系列问题的明确。 《指引》所称债权的

投资计划是指，受托人根据《办法》的规定，发行投资计划

受托凭证，向保险机构等委托人募集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

目，按照约定支付本金和预期收益的金融产品。 其中，委托

方是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和保险控股公司。受托人是按

照委托人意愿、为受益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投资基础设施

项目的信托投资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或其他专业管理机构。《指引》要求，受托人要综合

考虑经济运行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债权投资计

划的影响。 《指引》要求，受托人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与



项目方确定投资合同债权收益率，与委托人确定受益凭证期

限和预期收益率。同时，投资合同债权收益率应当充分考虑

国家法定利率、市场利率及变化趋势，可以采用固定或浮动

的方式确定。另外，需要委托监管机构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

对收益凭证的信用级别进行评估。 在具体的募集发行方面，

《指引》认为，受托人可以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或自行推荐投

资计划。在推介过程中，应说明投资计划原理和交易结构、

解释投资项目的主要风险和风险收益特征、披露风险承担原

则和相关的法律责任。在推荐完成后，可按募集说明书发行

收益凭证。 目前已有多单基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债权投资计划

诞生。中人寿资产管理公司、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太平资产

管理公司及中国平安都先后推出债权投资计划，计划规模

在20亿~30亿元。本月中旬，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泰

康-上海水务债权计划”，定向募集20亿元资金，投资期限

为10年，投资上海城投公司实施的青草沙原水工程。 4月，保

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副主任曾于瑾表示，在基础设施投资领

域，保监会正在试点“债权投资计划”，并逐步使这部分投

资比例达到企业债投资比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